
2025年第4季透過 Business inMotion 商務動感銀行開立劃時商貿理財戶口優惠（「優惠」）

推廣條款及細則  

1. 本優惠於 2025 年10月1日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內有效（包括首尾兩日，下稱「推廣

期」）。 

2. 企業客戶（企業客戶定義見下文）於推廣期間透過 Business inMotion 商務動感銀行成功

開立劃時商貿理財戶口的企業客戶（「合資格客戶」）可享戶口申請手續費、公司查冊費、

特別公司戶口開戶申請手續費 (如適用) 減半優惠。  

3. 申請時須於 Business inMotion商務動感銀行輸入優惠碼「IMSMEA50」方可享用「優惠」。  

4. 此優惠適用於自開戶日起計過去12個月內未未曾持有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

之任何商貿理財戶口的企業客戶。 

5. 企業客戶包括有限公司或合夥或獨資經營的企業。公司必須於香港註冊或登記，只具有

1層擁有權／控制權結構，並且所有有關人士為自然人及持有香港身份證或中華人民共和

國居民身份証。 

6. 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間只可享用優惠一次。  

7. 提交申請的客戶表示他/她理解或接受並願意遵守相關條款及細則。 如果出現任何違反

本推廣條款及細則，或任何不誠實行為和/或欺詐或濫用行為的情況，銀行保留立即取消

客戶申請資格並追究任何違規行為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。  

8. 本行保留權利可以隨時取消或刪除、取代、增補或修改任何本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而

毋須事先通知。本行亦恕不承擔任何有關優惠或條款更改或終止所引起的責任。  如有任

何爭議，本行將有最終決定權。 

9.除本條款及細則另有明文訂明外，本條款及細則訂約方以外的任何人士概不可按照《合

約（第三者權利） 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623 章）的規定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條款或享

有其利益。倘本條款及細則的 任何條文明確賦予任何第三方權力根據《合約（第三者權利）

條例》執行本條款及細則任何條款，則條 款及細則訂約方保留權利可在毋須該第三方同意

的情況下修改該條款或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其他條款。 



10.外匯兌換風險披露聲明： 外幣兌換需承受因匯率波動而產生的風險，或會令客戶賺取

利潤或招致虧損。客戶如將外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，可能受外幣匯率變動而蒙受虧

損。 

11. 本推廣條款及細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法律管轄和詮釋，如引起任何爭議，或

者與其有關之任何爭議 均應提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處理。 

12. 倘若本優惠推廣條款及細則的中、英文版本有任何差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 


